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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海亮环境材料有限公司收购诸暨市海博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浙江海亮环境材料有限公司收购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

案》，该议案需提交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现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海亮环境材料有限

公司（下称“海亮环材”）2015年 8月 11日与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海博小贷”或“目标公司”）的部分股东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海亮环材拟

收购上海万钲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张建明、周锋、吴长明、陈月飞、冯焕锋、陈

生汉、何畅合计持有的海博小贷的 19,800万股股份（下称“目标股份”），占海博小

贷总股本的 30%。本次收购海博小贷股份的价格为 1.52元/股，转让总价款为 30,096

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海亮环材将持有海博小贷 39600 万股股份，占海博小贷总

股本的比例为的 60%，成为海博小贷的控股股东。 

本次收购海博小贷股份的构成明细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转让股份数量 

（万股） 

转让股份

占总股本

的比例 

（%） 

转让价款 

（万元） 

1 上海万钲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6,160 9.33 9,363.20 

2 张建明 2,310 3.50 3,511.20 



 

3 周锋 2,640 4.00 4,012.80 

4 吴长明 2,050 3.10 3,116.00 

5 陈月飞 1,320 2.00 2,006.40 

6 冯焕锋 1,100 1.67 1,672.00 

7 陈生汉 560 0.85 851.20 

8 何畅 3,660 5.55 5,563.20 

9 合计 19,800 30 30,096.00 

 

目前，公司已建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拥有一套完善的投资管理内部控制制

度，对该项对外投资的权限设置、内部审批流程、风险控制措施等事项作出明确规

定。 

被收购人上海万钲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张建明、周锋、吴长明、陈月飞、冯

焕锋、陈生汉、何畅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收购海博小贷股份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和浙江省金融工作办公室批

准后方可实施。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1、上海万钲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号：310101000287906 

住所：上海市保屯路 221号 562室 

2、张建明 

身份证号码：3306251959********  

住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 

3、周锋 

身份证号码：3303811978********  

住址：诸暨市店口镇**** 

4、吴长明 

身份证号码：3390111976********  



 

住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 

5、陈月飞 

身份证号码：3309111977********  

住址：浙江省诸暨市诸暨街道**** 

6、冯焕锋 

身份证号码：3390111969********  

住址：浙江诸暨市店口镇**** 

7、陈生汉 

身份证号码：3306811967********  

住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 

8、何畅 

身份证号码：3306811984********  

住址：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 

上述各方与公司、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

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1月 4日 

法定代表人：冯亚丽 

注册地址：诸暨市店口镇华东汽配水暖城 15幢 

注册资本：人民币 66,000万元 

经营范围：在诸暨市行政区域内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办理小企业发展、管理、

财务咨询业务。 

海博小贷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16,958.58 122,782.92 117,161.86 

负债总额 44,525.97 40,886.00 37,893.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72,432.62 81,896.92 79,268.82 

营业收入 18,277.65 15,998.83 6,916.50 

营业利润 14,581.02 11,428.94 3,299.76 

净利润 12,580.30 9,464.30 2,471.90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海万钲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张建明、周锋、吴长明、陈月飞、冯焕锋、陈

生汉、何畅（以下简称“转让方”）分别与海亮环材（以下简称“受让方”）于 2015

年 8月 11日在诸暨市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转让价格及支付 

（1）经各方协商，本协议项下转让股份的价格为 1.52元/股； 

（2）受让方应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一次性向出让方支付转让股份的价

款； 

（3）各方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行为分别缴纳各自

应当缴纳的所有税款及相关费用。 

2、过渡期间的损益归属和相关安排 

（1）转让股份的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即为本次股份转让的完成日。 

（2）自股份转让完成日（含当日）起，受让方有权按照其受让后持有公司的股

份比例，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3）在过渡期间，未经受让方面同意，出让方不得就目标股份资产设置抵押、

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不得进行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增加债务或放

弃债权等导致购入资产对应净资产价值减损的行为。过渡期间，出让方承诺不会改

变目标股份的生产经营状况，将保证目标股份根据以往惯常的方式经营、管理、使

用和维护其自身的资产及相关业务，并保证目标股份在过渡期间资产完整，不会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 

3、后续手续的办理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转让方应促使公司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

理相应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受让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 

4、本协议未作规定之情况处理 

各方均应认真依本协议规定履行各自义务，对于在实际履行过程中遇到本协议



 

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应及时通知对方，并以诚实信用原则及时以妥善处置，任何

一方不得故意损害对方利益或有意放任，使对方利益受损。 

5、违约责任 

双方应按照本协议履行义务，双方有违约行为的，须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一

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6、本协议书之生效条件 

（1）本协议书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 

（2）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生效： 

①出让方（出让方为法人的情况下）股东会审议批准本次股份转让相关事项； 

②受让方股东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股份转让

相关事项； 

③浙江省金融工作办公室核准本次股份转让相关事项。 

上述协议各方承诺将尽最大努力完成和/或促成上述所列成就。若本协议书未满

足生效条件的，则双方应在明确生效条件不能成就后 10日内，恢复股份与资金原状。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后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本次交易后与关联人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3、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4、本次交易与募集资金说明书所列示的项目无关； 

5、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股权转让以及高层人事变动。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海博小贷自 2010 年 1月成立以来，严格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

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办理各项小额贷款，以服务地区“三农”和小企业发展为本，

审慎经营，择优扶持，稳健发展，效益良好，投资回报稳定。当前，我国正积极探

索金融体制改革，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为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机遇。海亮环材本次受让海博小贷 30%股权，将进一步提升海亮环材盈利能力，夯实

环保产业发展基础，加快推进环保产业并购战略，进一步提升公司发展潜力。 



 

2、存在风险： 

（1）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状况受到国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及金融市场运行状况

影响较大。如利率水平持续走低、经济运行低迷、贷款企业经营不善等都会造成小

额贷款公司开展业务经营难度增大，盈利水平下降； 

（2）本次投资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浙江省金融办批准，尚存在

不确定性。 

3、对公司影响： 

（1）目前，公司已建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拥有一套完善的投资管理内部

控制制度，对该项对外投资的权限设置、内部审批流程、风险控制措施等事项作出

明确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海亮环材收购海博小贷的 30%股权对公司当前主业的未

来发展不构成重大影响。 

（2）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运行。公司

不存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风险投资情况，也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或前十二个月内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或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情

况。 

（3）海亮股份承诺：在此次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对全资子公司浙江海亮

环境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环材”）收购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博小贷”）部分股份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1、海博小贷自 2010 年 1 月成立以来，严格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在法律法

规规定范围内办理各项小额贷款，以服务地区“三农”和小企业发展为本，审慎经

营，择优扶持，稳健发展，效益良好，投资回报稳定。海亮环材本次受让海博小贷

19,800 万股股份，可进一步提升海亮环材盈利能力，夯实环保产业发展基础，加快



 

推进环保产业并购战略，进一步提升公司发展潜力。 

2、本次股份收购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 

3、公司已建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拥有一套完善的投资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对该项对外投资的权限设置、内部审批流程、风险控制措施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对外投资

管理制度》的规定。 

4、我们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海亮环材以自有资金 30,096 万元分别收购上海万

钲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张建明、周锋、吴长明、陈月飞、冯焕锋、陈生汉、何畅

所持有的海博小贷股份。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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